
收入准则应用案例——合同履约成本 

（酒店等服务行业的合同成本） 

【例】甲公司经营一家酒店，该酒店是甲公司的自有资产。

甲公司在进行会计核算时，除发生的餐饮、商品材料等成本外，

还需要计提与酒店经营相关的固定资产折旧（如酒店、客房以

及客房内的设备家具等）、无形资产摊销（如酒店土地使用权

等）费用等，应如何对这些折旧、摊销进行会计处理。 

本例中，甲公司经营一家酒店，主要通过提供客房服务赚

取收入，而客房服务的提供直接依赖于酒店物业（包含土地）

以及家具等相关资产，即与客房服务相关的资产折旧和摊销属

于甲公司为履行与客户的合同而发生的服务成本。该成本需先

考虑是否满足收入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资本化条件，如果满

足，应作为合同履约成本进行会计处理，并在收入确认时对合

同履约成本进行摊销，计入营业成本。此外，这些酒店物业等

资产中与客房服务不直接相关的，例如财务部门相关的资产折

旧等费用或者销售部门相关的资产折旧等费用，则需要按功能

将相关费用计入管理费用或销售费用等科目。 

分析依据：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——收入》第二十六条、

第二十七条、第二十九条等相关规定；《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

号——收入〉应用指南 2018》第 75-76 页等相关内容。


